
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8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南京江宁支行、宿迁宿城支行、扬州宝
应支行开业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江苏
江宁上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合并宿迁宿城兴福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合并江苏宝应锦程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的
议案，并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同意吸收合并上述三家村镇银行的监管批复。近日，吸收合
并后新设立的南京江宁支行、宿迁宿城支行、扬州宝应支行相继揭牌开业。

上述三家新机构的开业，进一步打开了本行在江苏区域内的发展版图。下一步，本行将
强化支农支小使命担当，依托“常银微金”“常银微科创”等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全力做
深做透南京市场。同时，进一步优化在扬州、宿迁两市的网点布局，更好地强化区域性的资源
协同与业务拓展，为推动本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业务动能，为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多常银力量。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本行三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7

1,422,808,260

42.90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薛文董事

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行《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3人；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518,305

比例（%）

99.9796

反对

票数

123,93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66,024

比例（%）

0.0117

2、议案名称：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406,096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141,554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260,610

比例（%）

0.0184

3、议案名称：吸收合并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7,182,382

比例（%）

95.3875

反对

票数

65,433,258

比例（%）

4.5988

弃权

票数

192,620

比例（%）

0.01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

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
关条款

吸收合并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

同意

票数

1,123,773,308

1,123,661,099

1,058,437,385

比例（%）

99.9742

99.9642

94.1617

反对

票数

123,931

141,554

65,433,258

比例（%）

0.0110

0.0125

5.8211

弃权

票数

166,024

260,610

192,620

比例（%）

0.0148

0.0233

0.01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律师：朱正形、吴奕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披露了《福建福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再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0），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
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公司）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再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
主体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判断及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 首次增持情况：能源集团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37,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019%，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5,174,900.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 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持
续关注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1,536,163,008 股

55.25%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1,093,100 股

0.04%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

合计

10,716,945

5,360,658

16,077,603

0.39%

0.19%

0.58%

控股股东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6日～2025年12月25日

1亿元～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比例

2025年6月30日

能源集团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537,000股

517.49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0.019%

517.49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537,000股

0.019%

自有资金等其他依法可投资股票的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 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持续关注
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2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香

港市场投资者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其他机构投资

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8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5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7,862,4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743,496.5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对象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遂

宁市瑞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待
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
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6元；如其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12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0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108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
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
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2
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25-2210081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9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新徕路200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6

356

1,335,352,704

1,335,352,704

48.6081

48.60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俞跃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方娜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283,579

比例（%）

99.9199

反对

票数

1,007,923

比例（%）

0.0754

弃权

票数

61,202

比例（%）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486,417

比例（%）

99.9351

反对

票数

794,972

比例（%）

0.0595

弃权

票数

71,315

比例（%）

0.005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283,579

比例（%）

99.9199

反对

票数

1,007,423

比例（%）

0.0754

弃权

票数

61,702

比例（%）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410,009

比例（%）

99.9294

反对

票数

875,493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67,202

比例（%）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167,486

比例（%）

99.9112

反对

票数

1,118,896

比例（%）

0.0837

弃权

票数

66,322

比例（%）

0.0051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1,121,093

比例（%）

98.9342

反对

票数

13,896,025

比例（%）

1.0406

弃权

票数

335,586

比例（%）

0.025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18,393,690

比例（%）

98.7299

反对

票数

14,864,092

比例（%）

1.1131

弃权

票数

2,094,922

比例（%）

0.157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2,032,616

比例（%）

99.7513

反对

票数

1,171,751

比例（%）

0.0877

弃权

票数

2,148,337

比例（%）

0.1610

9、议案名称：关于拟减持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206,411

比例（%）

99.9141

反对

票数

1,028,771

比例（%）

0.0770

弃权

票数

117,522

比例（%）

0.008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4,464,760

比例（%）

99.9335

反对

票数

741,564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146,380

比例（%）

0.01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1,167,486

219,032,616

221,464,760

比例（%）

99.4669

98.5068

99.6006

反对

票数

1,118,896

1,171,751

741,564

比例（%）

0.5032

0.5269

0.3335

弃权

票数

66,322

2,148,337

146,380

比例（%）

0.0299

0.9663

0.06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8、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廖筱云律师、王健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126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5-043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9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
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
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于2025年6月27日届
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批准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22日、2023年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简称“本计划”），本计划份额总数为
36,680,000份，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3,500,000股，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
份。本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本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
12月23日、2023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2023年 3月 23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3,500,000股公司股票非交易过户至

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10.48元/股。2023年 3月 28日，公司披露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计划实施后，因权益分派（包括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持股数量相应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2023年6月21日

2024年6月18日

2025年6月19日

事项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0.5元转增0.4股）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0.5元转增0.4股）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0.4元转增0.4股）

持股数量（股）

转增前

3,500,000

4,900,000

4,116,000

转增数量

1,400,000

1,960,000

1,646,400

转增后

4,900,000

6,860,000

5,762,400

持有份额（份）

36,680,000

36,680,000

22,008,000

占比

0.70%

0.70%

0.42%

注：①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于 2024年 6月 28日解锁，解锁份额 14,672,
000份，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744,000股。截至2024年9月2日，上述股份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全部出售完毕，本计划持有份额及对应股份数量相应调整。②上述比例均为本计划持有
股份总数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本计划存续期为60个月，所持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
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5个月、27个月、39个月，对应的解锁比例分别为
40%、40%、20%。本计划第二个锁定期于 2025年 6月 27日届满，解锁日期为 2025年 6月 28
日。

二、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本计划业绩考核包括公司业绩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第二个锁定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

标完成情况如下：
（一）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考核年度

2024年

净利润增长率目标值

192%

考核年度

2023-2024年

净利润累计值增长率目标值

426%

（二）公司业绩考核完成情况与公司层面解锁比例
年度业绩目标达成结果

当A≥100%或B≥100%时

当A＜80%且B＜80%时

其他情形

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

X=100%

X=0%

X=A，B中的孰高值

注：①根据实际达到的净利润较2021年净利润的增长率占当年所设目标值的实际完成比
例（A）或实际达到的净利润累计值较2021年净利润的增长率占当年所设目标值的实际完成
比例（B）的孰高值来确定各年度所有持有人对应的可解锁比例（X）。②上述“净利润”以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5]第ZB10723号审计报
告，202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76,417,070.88元，剔除员工持股
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18,260,565.89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的数值为1,294,677,636.77元，较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814,443.03元的增长率为278%。本计划第二个
锁定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已完成，解锁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本计划第二个锁定期解锁条件已成就，解锁股份数量为本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40%，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84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根据《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管理委员会将根据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相关份额进行处置。

三、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后续安排
本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后，管理委员会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在存续期内择机出售上述已解锁股份，并在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
持有人份额比例分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实施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5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

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出方式发出通知和资料，于2025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韩景华先生召集和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告》。
3、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

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6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

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出方式发出通知和资料，于2025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本利先生召集和
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告》。
3、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

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7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453.81万元（含存款利息）将

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简称“募投项目”）中的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结项。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节余募集资金453.81万元（含存款利息）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0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1,575,446
股，发行价格为 18.4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3,829,996.54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
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6,740,100.42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7,089,896.12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1年12月10日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于2021年12月13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54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简称“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账户名称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嘉易达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嘉易达矿业有限公司

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金航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燕京支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账号

20000036956800066893362

8015100000006817

321130100100482577

8015100000006833

321130100100621277

321130100100621399

余额

3.09

58,882,407.76

22,354.79

36,936.19

225,356.45

541,498.06

59,708,556.34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服务贸易基

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仓储需求，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日、

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服务贸
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于投资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金
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4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公
告》。

综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包括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购置装载机
车辆项目、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

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

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

小计

一

一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9,600

-

39,600

5,000

13,783

58,383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35,600

4,000

39,600

5,000

13,108.99

57,708.99

（二）本次结项情况
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甘其毛道金航，实施地点为甘

其毛道金航现有的土地，旨在甘其毛道金航现有的土地上建成 1座封闭式煤棚及配套设施。
目前，甘其毛道金航煤棚及配套设施已建设完毕。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
项目

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
目

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
项目

项目节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小计

-

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

项目节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小计

-

投资总额

35,600

-

35,600

4,000

5,000

-

5,000

13,108.99

57,708.99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20,560.69

10,958.47

31,519.16

2,766.79

905.15

3,763.46

4,668.61

13,108.99

52,063.55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待支付尾款

4,344.06

-

4,344.06

804.62

368.36

-

368.36

-

5,517.04

节余金额

-

-

-

453.81

-

-

-

-

453.81

项目状态

已结项

本次结项

已结项

-

-

注：2025年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4,721.93万元
（其中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0,958.47万元、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3,763.4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5年6月20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

（四）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的原则，审

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费用的控制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节约了部
分募集资金。同时，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453.81万元（含存款利息）将全

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上述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购置装载机车辆

项目尾款合计5,517.04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后续在满足付款条件时，公司将按
照相关合同约定通过募集资金专户支付，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以竣工决算审计结果为准。如实
际尾款超过上述金额，超出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待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及项目尾款支付完毕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
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

投项目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事项系根据项目实际
实施情况作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待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8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使用不超过5,500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及存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08号）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1,575,446股，发行价格为 18.4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3,829,996.54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6,740,100.42元（不含增值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7,089,896.12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1年12月10日全部到位。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 12月 13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
[2021]第ZB11546号《验资报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内蒙古嘉易达矿业有限公司、乌拉特
中旗甘其毛道金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甘其毛道金航”）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
称“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4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保荐
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已将实际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4,500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本次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授权提前终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服务贸易基础设施技术改造项目

甘其毛道金航储煤棚建设项目

购置装载机车辆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35,600

4,000

5,000

13,108.99

57,708.99

调整后投资总额注

24,904.75

3,571.41

1,273.51

13,108.99

42,858.67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20,560.69

2,766.79

905.15

13,108.99

37,341.62

投入进度

82.56%

77.47%

71.08%

100.00%

注：调整后投资总额包括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待支付尾款。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5,970.86万元（含存款利息）。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等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

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使用不超过5,500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上述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2025年6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保荐
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5,500万元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已归还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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